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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闲置，有的利用率低，有的拆除难——

如何唤醒沉睡的机械停车库

曾经，机械停车库是缓解停车难的“良药”。岛城不少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建
有机械停车库，土地利用率大大提升，有效破解了商业区、老旧小区的用地限制。

然而，记者近期走访发现，部分机械停车库难以满足新能源车、大型越野车等
车辆停放的新需求，甚至早已无法使用，变成停不了车的“僵尸库”；还有部分机械
停车库利用率低，高层车位长期闲置；更有甚者存在“建而不用”的问题，给群众日
常生活带来不便。如何唤醒沉睡的机械停车库？记者展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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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动扶梯上“左行右立”曾被视为文明
礼让的做法，不少乘客至今仍遵守这一规
则。近日，北京部分地铁线路车站的扶梯踏
板上，出现了两组并排的黄色脚印标识。地
铁运营方表示，这些脚印意在提醒乘客无需

“左行右立”，并排站立、站稳扶好才是更安全
的选择。为何曾经的“文明守则”如今不再被
提倡？

“左行右立”是指乘坐自动扶梯时，乘客
站到右侧，将左侧通道空出让给赶时间的行
人。这一行为最早可追溯到1944 年英国伦
敦地铁“请站到右侧”的标识，后来逐渐成为

国际惯例，人们视之为“礼让”“高素质”的体
现。但其实“左行右立”存在安全隐患，一直
备受争议。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
地都不再提倡“左行右立”，并大力宣传引导
乘客在乘梯时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

近日，记者在金狮广场、伟东乐客城等商
场内看到，大多数乘客习惯性地站在扶梯右
侧，少数乘客并排站立或站在扶梯左侧。在
辽阳东路、李村、海游路等地铁站，扶梯的乘
梯须知上标有“禁止行走或奔跑”的警示图，
扶梯入口处播放着“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
全，不要行走或奔跑，请勿倚靠裙板，不要低
头看手机”的提示语。但仍有不少乘客按照

“左行右立”乘梯，个别乘客会在扶梯上急速
穿行，甚至小跑。

“左行右立”为何不再被提倡？青岛市特
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总工程师孙常亮介绍，在
地铁站、机场、火车站等人流量密集、人群流
动速度快的场所，长时间“左行右立”可能会
导致扶梯右侧梯级链严重磨损，缩短电梯使
用寿命，造成扶梯倾斜等故障。

“电动扶梯的坡度一般大于建筑机制结
构的楼梯，并不适合行走，在扶梯上行走存在
安全隐患。人们在搭乘扶梯时要站稳扶好，
不能嬉戏打闹。若时间紧迫，可选择从楼梯
通行。”孙常亮建议。

站稳扶好，乘扶梯不提倡“左行右立”

“我们小区西侧有一条无名路，道路两侧的
行道树有几十年的树龄了，有的高六七米，夏天
形成一大片树荫。可最近，有施工队将大树推倒
并砍去了树冠。”近日，家住李沧区印象湾D区的
李先生向党报热线82863300反映此事。

市民反映的这条无名路位于印象湾D区西
侧，是出入小区的唯一道路，北至遵义东路、开
阳路，南端尚未打通。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10
多棵白蜡树倒在路边，几名工人正用电锯砍去
树冠，有的树木只剩光秃秃的主干和几根枝
干。远处，还有两台挖掘机正在放倒人行道上
的树木。

现场工人告诉李先生，这条道路要重新翻
建、铺设管道，他们负责移走树木以便施工。但

令李先生不解的是，根据规划，这条道路翻建后
与现状道路规模基本一致，为何要移走人行道上
的大树才能施工？

记者从施工单位了解到，此次翻建的道路是
十梅庵片区规划7号线，将在现有道路的基础上
向南打通至规划6号线，道路宽度维持不变。现
状道路是印象湾D区的唯一通道，且施工项目涵
盖道路排水、电力系统改造及管道铺设等多项内
容，工序复杂，施工时间长，届时只能采取半幅封
闭施工的方式。而现场空间有限，需要借用人行
道开辟临时通道，因此才要迁移行道树。施工单
位已获得迁移规划7号线行道树的行政许可，总
共涉及39株乔木。待道路施工结束后，该路段将
栽种新的行道树。

成排行道树为何要迁移

现象一 建成却闲置，资源浪费

近日，记者于就诊高峰时段来到青岛西海
岸新区区立医院。医院内的地面停车区域基本
上无法找到空闲车位，而院内的智能停车库却
未使用。

据青岛某停车设备制造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该医院智能停车库曾于2022年7月投入使
用，采用平面移动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共7 层、
400个泊位，设置8个入口、8个出口。然而，当
年年底，该停车库即转入了“检修状态”。

记者在停车库的一个入口看到，智能化触
摸屏处于黑屏状态，紧闭的大门上写有“最大适
停车辆尺寸”“电动汽车禁止入内”等字样。

为何停车库建成后长期闲置？“车库建成后
用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就停用
了。”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医院在接收车
库时发现消防不合格。目前，相关部门正积极
推动整改，已拿出改造方案且即将动工，整改后
车库即可正常使用。

与医院一墙之隔的阳光大厦地上车位也十
分紧张。记者驾车转了一圈未找到车位，一旁
的智能停车库也处于闲置状态。部分车主因找
不到车位，便将车停放在智能停车库周边。“地
下车库仅供长租车使用，临停车不能进，地上停
车位一直比较紧张。如果智能停车库能用，可
以缓解停车难，违停现象也会少很多。”一位保
安告诉记者。记者从西海岸新区有关部门了解
到，该停车库去年建成，计划供内部使用，未投
用原因是暂无覆盖运营成本的资金预算。

现象二 车主不愿停，成本太高

山城路停车场紧邻城阳区人民医院，为3层
升降横移式立体停车场，分5个区，均为3层，可
停放270辆车。记者近日探访时发现，在该停车
场的各个分区，车辆均停放于第一层，第二、三
层没有停放车辆。“医院停车位紧张，这个停车
场本该很受欢迎，但这种设备需要专人操作，停
车、取车都不方便，很多车主一看是立体车库都
不喜欢停。”车主王先生告诉记者。

据了解，山城路停车场于2018年11月正式
运营，项目总投资约530万元。然而，停车场建
成后一直亏损。2021年年底，整个停车场设备
被转让。记者与停车场管理人员李经理取得联
系。“设备是正常的，但特种设备需要专人操作，
运营成本太高，根本无法盈利。”李经理透露，目
前停车场仅启用第一层，但仍然停不满车。

位于市北区辽阳西路18号的兴业大厦有一
处机械式停车楼。5月19日下午，记者在现场
看到，停车楼仅第一层停着车辆，机械停车设备
处于断电状态。“平时这里停的车辆就不多，设备
也坏了很久，没有维修。”停车场收费人员透露，
这套设备早已过时，运营成本和维修成本都很
高，而停车场入不敷出，因此暂停了设备使用。

多名住在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该片区有
大型批发市场和学校，停车资源相对紧张。然
而，立体停车库让大家“望而却步”，主要是因为
停车取车相对麻烦，且禁止新能源车入内停放。

现象三 设备已损坏，拆除却难

“小区地下车库里的机械车位全部停用，都
荒废了。”家住李沧区时代城·翡翠赏的金女士
反映，2014年，她购房时同步购买了一个位于二
层的机械车位，但至今没有用上。

记者在该小区地下车库内看到，机械车位
共两层，仅第一层停着部分车辆，第二层空着，
车位旁的控制器处于关机状态，旋钮上满是灰

尘。有尺寸较大的车辆停在车库通道上。“这些
设备早已无法使用，我们希望能拆除。”小区居
民李先生说。

“机械车位的设备已经老化损坏，如果启
用，大部分设备需要更换，加上维护保养，成本
很高。”小区未售机械车位的产权方青岛成曜房
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祝经理说，如果拆除
这些设备，如何赔偿购买第二层车位的业主，也
是个大问题，所以现在“用拆两难”。

在西海岸新区金龙泉小区，孙先生购买的
机械车位面临同样的问题。“当初，我交了购买
车位的定金，开发商说车位运营后再支付尾
款，可车位一直未启用。”孙先生说，小区居民希
望拆除这些“中看不中用”的机械设备。

金龙泉小区的机械车位建在地上，为升降
横移式 2 层停车设备，共有 5 个分区约 70 个车
位。记者看到，设备均处于关机状态。1层车位
的利用率也不高，有的被电动车和杂物占据；有
的车位设备年久失修，2层停车板已经脱落。小
区内，车辆随意停放，甚至停在了消防通道上。

“当初，开发商卖出的机械车位不多，也一直没

有将设备移交给我们。”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在市南区滨海花园小区，地下停车场内有

许多废弃机械车位，仅第一层停着车辆，部分
升降板下方安装了防水布。“上层设备常往
下滴油，弄脏停在下层的车辆。”车主张女士
不解，“既然这些设备已经废弃了，为何不拆
除呢？”

据了解，滨海花园小区的机械车位1996年
启用，较小的车位长度仅有4.7米。由于使用过
程中问题频出，物业公司在2010年前后停用了
这些车位。“车位的产权属于开发商，物业只是
代管，无权拆除。现有设备维修需要数百万元，
如果换新投入也很大。”该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
说，在如何处理这些机械车位的问题上，多方始
终没有讨论出结果。

探索 因地制宜提高设备利用率

无论是立体车库，还是机械车位，均属于机
械式停车设备。按照国家标准，机械式停车设
备分为九大类，其中，简易升降和升降横移类立

体车库在城市小区、商业写字楼等场景中应用
较为普遍。记者从青岛市市场监管部门了解
到，机械式停车设备属于特种设备，正常使用情
况下应每两年报检一次，开启后不使用应报停。

记者同时了解到，岛城相当比例的机械式
停车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浪费了车位资源。为
何这么多机械式停车设备不好用、不能用？一
名业内人士指出，规范标准滞后、个别开发商

“凑数”建设、维管不善等是主要原因。
机械式停车设备适用的《车库建筑设计规

范》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其中对停放车辆
的外廓尺寸、重量给出了建议。青岛华通石川
岛停车装备有限公司顾问金磊坦言，为获得更
多的停车位，部分开发商会按照标准下限建设相
对较小的机械车位，忽视设备的便利性、实用性。
现在，市民的用车需求转向尺寸更大、重量更重的
新能源汽车和SUV等车型，但机械式停车设备的
设计标准落后，车主们只能望“位”兴叹。

“过去，不少开发商为了满足车位配比要求
选择建设成本较低的机械停车库，这些停车设
备在安全性能、使用年限、停车体验等方面存在
问题。”业内人士介绍，机械式停车设备需要专
人操作、定期保养，后期维护、运营、维修成本
高，管理方为了节约成本，会弃用、报停设备，导
致设备闲置。早在2018年，青岛市就叫停了住
宅类小区机械车位的安装，同年出台的《青岛市
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和《青岛市市区公共服
务设施配套标准及规划导则》明确提出，在新建
住宅类建筑的规划中不得采用简易升降和升降
横移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如何解决住宅小区已配建的存量机械车位
闲置问题？金磊建议，在业主、物业、开发商等多
方达成统一意见的前提下，可筹集资金更新改造
设备，提升车位使用效率；或者引入第三方专业停
车管理公司运营，提高管理质量，降低运维成本。
此外，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如
果同意拆除的业主人数满足条件，并具备相关手
续，住宅配建的机械式停车位可以拆除。

“不是大家不能接受机械停车位，只是不喜
欢耗时久、不方便的停车体验。”在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青岛院区智慧停车场停车的徐先生如是
说。记者随即体验了一次智能存取车——车辆驶
入车库，折叠反光镜并锁好车后，记者离开，在
车库外的电子屏上操作“确认存车”，用时不到1
分钟；取车时，在取车处的电子屏上输入车牌
号，屏幕上显示车辆将停放的位置，在该车库外
等待不到2分钟，车库门自动开启。

记者从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
近年来，青岛市出台了系列政策，鼓励建设停车
楼、机械式立体停车场。2022年以来，全市建设
立体停车场（库）30个，泊位数8300 余个，分别
占建设总量的 13%和 11%；湛山广场地下停车
场、青岭路停车场、五台山路停车场等项目入选
省部级优秀案例。以湛山广场地下停车场为
例，项目应用AGV 技术，采用夹持式停车机器
人进行轿车搬运，不但提高了容车密度和空间
利用率，操作起来也更加简单、安全、舒适。

近年来，新能源车保有量高速增长，然而不
少机械停车库依然拒绝新能源车停放。4月22
日，国家标准《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
规范》局部修订送审稿通过专家审查，其中重点
规定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设置楼层位置及防火
分隔、机械停车库防火间距、汽车库安全疏散、
消防设施配置等防火技术要求。

“这是一个好的信号。《汽车库、修车库、停
车场设计防火规范》局部修订后，可能会推进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局部修订，让机械式停车
设备的设计标准跟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
兼容市面上的各类车型。”金磊预测，未来将会
出现能为车辆集中充电的立体车库。

近年来，智能客服已成为众多企业提
升服务效率、削减成本的“标配”。然而，本
该是科技赋能服务的暖心场景，却在实际
使用中频频出现“智能客服不智能”“转人
工难”等问题，影响了消费者的体验。

智能客服的初衷是借助先进的算法和
庞大的语料库，迅速检索并匹配常见问题
的答案，为企业节省大量人力成本，同时也
为消费者提供 24 小时不间断的服务。理
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在实际应用
中，智能客服往往因为理解能力有限、应变
能力不足而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消费者与智能客服的对话，常常陷入“鸡同
鸭讲”的困境，简单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
答，复杂的问题更是无从谈起。

更令消费者不满的是，智能客服成了
部分企业回避人工客服的“挡箭牌”。一些
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将人工客服选项隐藏
起来，甚至直接取消。消费者想要绕过智
能客服与人工客服直接对话，变得难上加
难。甚至，售前人工客服热情似火，售后智
能客服冷若冰霜，这种“变脸式服务”在消
费者与企业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

要破解“智能客服不智能”问题，需要
优化智能客服技术，通过持续优化算法、扩
充语料库、提升自然语言处理能力等手段，
让智能客服能够更精准地理解消费者多样
化、复杂化的问题，给出恰当有效的解答。
同时，构建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的高效协
同机制，当智能客服无法解答消费者的问
题时，能“一键转接”至人工客服，确保诉求
得到及时响应。

此外，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智能客服的
管理力度，要求企业及时整改刻意隐藏转
人工通道、取消人工客服等问题，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也应积极监督，客观
评价智能客服的服务质量，推动企业不断
改进和提升服务。

技术的价值在于服务于人。只有以人
为本，让智能系统与人工服务形成有效互
补，才能让智能服务真正智能起来。

别让“转人工”
成为服务堵点

劳动者入职大多要经历试用期，而有些
用人单位将试用期当作“随意期”，不缴纳社
保、克扣工资、延长试用期……这些试用期的

“坑”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今年2月初，王女士入职青岛西海岸新

区一家视频内容审核公司，从事人事专员工
作。入职前，公司与王女士约定，前两个月为
试用期，不缴纳社保，但发放社保补贴，转正
后再缴纳社保。求职心切的王女士选择
入职，与公司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
同。“4 月初，公司突然终止劳动合同，而且
没有给我发社保补贴。”王女士说，这家公司
规定的试用期通常为2至3个月，对于试用期
员工，普遍不缴纳社保。

无独有偶。今年1月，李女士入职市北
区一家科技公司，试用期为 3 个月。试用
期满后，公司称她不符合录用条件而辞退
了她。目前，公司还拖欠她一个月的试用
期工资。

记者从12345·青诉即办、党报热线了解
到，今年以来，劳动者关于试用期的投诉集中
在不缴纳社保、工资拖欠或不足额给付、不签
订劳动合同、随意延长试用期等方面。

根据《社会保险法》，用人单位应当自用
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用人单位应当
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
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劳动合
同法》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
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两个
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
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另外，劳动者
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
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
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
的最低工资标准。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
立劳动关系，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试用期员工和正式员工同受劳动法律法规的
保护。”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兴春表
示，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在员工试用
期间，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保，随
意辞退，都是违法行为，劳动者可通过劳动监
察或劳动仲裁的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同时，
赵兴春提醒，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以书面形
式明确录用条件和试用期考核标准，通过量
化手段来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目前，王女士和李女士已向劳动监察部
门投诉。

试用期不用缴社保？
用人单位莫“随意”

▲西海岸新区金龙泉小区内
的机械车位成“鸡肋”。

▲ 城阳区山城路停车场的
机械停车库仅启用了第一层。

■乘坐自动扶梯时，人们会习惯性地
靠右侧站立。

■树木被放倒
砍去树冠。


